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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函(二)政院秘書長函 93.4.16 日院臺交字第 0930017881 號之函核(三)經建會函 93.4.8 日

經字第 0930001656 號函(四)環保署 93.12.17 日環署綜字第 0930093360B 號函等，或與「本

案」相關之行政函文，亦併請交通部提供，俾資參考，以利探討。 

十三、綜上所述，相關恢復闢建「本案」之見解，請交通部指正，有關質詢問題及建請交通部

惠予提供資料部份，亦敬請交通部速以回復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。 

（十四）本院魏委員明谷，鑒於基福公路將於今年全線竣工通車，惟對

於北台灣交通路網未能連結為完整之路網，若能研議興建「貢

寮至宜蘭大溪段快速道路」，則鄰近鄉鎮區塊，勢必因交通網

脈之便捷連結吸引外來人潮，一來興盛地方，亦能作為國道五

號之替代道路。爰請行政院責成經濟部惠予提供相關資料，及

釋明相關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「水壩預定地」及其規劃，應否循正規程序，先行踏勘，循序做測量、探勘……等先期作

業，始能做出「完整規劃」，方屬正辦。民國 83 年間「交通部」辦理「台 2 丙線（貢寮至

大溪段）」之道路工程正式啟動，是時，經濟部旋即以「貢寮壩、大溪壩址」為由，建議

「交通部」避開水霸預定地及修改路線，此，是時，經濟部（水資源局），未做先期作業

，未做地質探勘，即強行「預為掛號」，劃設兩處水壩預定址！也因「水資源局」粗暴野

蠻之行政舉措，迫令該「計劃道路」為之夭折！為之「暫緩辦理」！此波折阻礙「計劃道

路」之興建，摧毀「交通部」建構完整性之「交通網脈」，亦係「橫刀」切割斷「交通動

脈」之罪魁！此事實，經濟部經探勘是段「預定壩址」係為「斷層帶」，遂剔除規劃！而

今，印證「交通部」是時之未雨綢繆，考量「北宜、北濱」交通量日增之因應，及禍延現

階段「北宜高」塞車窘境之難解！經濟部是時「烏魯木齊，亂舞一場」之橫加阻礙，實難

脫行政疏失之嫌，此情節，請經濟部釋明。 

二、「部、會」各自為政，自行其是，難能溝通及折衝，皆係政策推展之弊害，針對經濟部是

時探勘上述預定壩址為「斷層帶」、「剔除規劃」後，究否有知會「交通部」，若有！亦

請經濟部提示相關函文。 

三、「權責單位」之舉措施為，當秉持國家公義，利民福址為決策考量，利弊得失，「先顧飽

肚，才顧佛祖」，乃善政者，權衡之宜，日前馬總統已強烈指出，「環評」，水資源保護

……等問題，時而係延宕公共建設，甚或阻絕工程之絆腳石，亦係阻礙「經濟推展」之緣

由。東北角區塊，整體經建，觀光產業之發展，當急需「交通建設」來帶動，而經濟部（

水利署），在時空背景轉換下，經建掛帥，強國富民之前題下，就水源保護區，其「實際

、實質面」重為規範之劃設，實有待專業公評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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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席就「本案－貢寮至大溪段」計劃道路（詳，附件一之圖示）與經濟部「水源保護區」

所劃設之區塊，有所衝突之區域，請經濟部惠予明確之示意圖，以利參酌。 

四、「本案」因經濟部「預為掛號－預定壩址」而遭致「暫緩辦理」，是時，並未見經濟部有

提出「水源保護區」之問題，民國 90 年間「交通部」重啟本案，即卡到「水源保護區」問

題，致令「環保署」以此為由，認定不應開發，此「水源保護區」之劃設，源起於何時，

含蓋「本計劃道路」之情況及具體之危害數據！建請經濟部詳為釋明。 

五、民國 93 年 12 月 17 日環保署以「環保綜字第 0930093360B 號函」，認定本案不應開發之理

由，其函文一之(一)文末「……其開發對水源涵養影響大且效益低。」，此「對水源涵養

影響大」，究係影響大到那裡？大到有何禍害？可有確切數據及專業論述等具體說明，另

則，就是所謂「效益低」，此，究係指對水源涵養「效益低」，抑或直指「本案」之開發

效益低！亦請經濟部惠予示明，以解疑惑！ 

六、綜上所述，攸關「本案」恢復闢建，與經濟部執掌舉措有所衝擊等問題，建請經濟部釋明

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書面質詢。 

（十五）本院魏委員明谷，鑒於近來禽流感造成我國一位民眾感染，農

委會再次提出「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推動獎勵辦法」，惟配

套措施不足，兩個禮拜內政策就匆促上路，不僅民眾難以適應

，也影響這些活禽攤商的生存權。爰要求行政院責成農委會除

了應擴大認定活禽攤商資格，讓所有攤商先順利轉型，亦應另

提補助向原先活禽攤商收購脫毛機跟燙毛機，以減緩對現有活

禽攤商之衝擊，避免轉為地下私宰；此外，有關各縣市之補助

，農委會應統一規劃讓全部活禽攤販皆能獲得相同之補助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農委會統計台灣每年約消費一億隻土雞，每天消費近 30 萬隻土雞，其中超過有 3 萬隻是在

傳統市場宰殺，而我國許多民眾習慣吃現宰活體肉類，現在政府要全面禁宰活禽，兩個禮

拜內政策就匆促上路，不僅民眾難以適應，也影響這些活禽攤商的生存權，這些未列管的

活禽攤商儼然成為目前禽流感防疫死角，若無法擴大認定，不僅政策無法落實，也恐將轉

為地下私宰。 

二、經查，台北市政府為因應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，台北市的活禽屠宰攤商若願交還攤位，

可獲新台幣 60 萬元補助金。而相較其他縣市沒有這樣的補助，為何政府獨厚台北市之活禽

攤商？這樣具有城鄉差距的補貼政策，對其他縣市之活禽攤商而言，情何以堪？ 

三、目前情勢與七年前爆發禽流感如出一轍，農委會再度宣布傳統市場禁宰活禽，惟農委會過


